《东南大学校内人文社科项目验收细则》补充说明
为正确理解和适用《东南大学校内人文社科项目验收细则》，结合东南大学工作实际，推出本补充说明。
1. 以论文类成果申请结项，通讯作者视同第一署名人。
2. 省部级重点实验室科学研究项目，按要求标注“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”及项目号（supported by“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” 的研究成果，或者在作者单位中标注人文社科基地（智库）名称的研究成果，都可用于结项验收。
3. 完成研究平台主管部门交办的重要任务并取得显著成果的，经社会科学处处务会讨论研究，可以作为结项成果予以考虑。
4. 同一成果只能用于一项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结题验收。
5. 作为第一发明人获得发明专利1项，可以结项资助经费为3-5万元的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。
6.本办法未尽事宜，由社会科学处集体讨论决定处理意见，并作为项目结项的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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